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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打私、打传及反邪教工作；负责做好基层综治网格化管理工

作；分管综合治理办公室（司法所）、派出所。协调对接市委政

法委、市信访局、市矛调中心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检察院、

市卫健局、市国安局、市扫黑办、平安办、反诈办、禁毒办。完

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肖 铸：党委副书记，协助党委书记处理党委日常事务；负

责基层党的政治建设、宣传、统战、民族宗教、侨务、台港澳事

务、意识形态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党校、关心下一代等工作；负责

党代表的选举、联络及相关服务工作；负责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工

作；负责工会、团委、政协；负责违法及违章建筑、农村村民非

法占用土地建住宅行政执法工作以及相关的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、

行政强制等工作；负责征地拆迁、环境整治“六乱”等工作；分

管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（综合行政执法队）。

协调对接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统战部、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、市

委老干部局、市总工会、共青团雷州市委员会、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完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梁 海：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，协助镇长处理政府日常工作。

负责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等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；负

责做好横水渡口、涉渔“三无”船舶安全管理工作；负责公路建

设、养护管理，交通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；负责防风防汛防旱、

防灾救灾、消防、地质灾害等各类应急防治及日常管理安全生产

工作；负责应急管理组织协调及实施相关工作；负责做好辖区内

突发事件如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、地质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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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事件，以及其他涉及面广、影响较大公共安全事件紧急情况的

应对处置、救援等工作；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及应急处理工

作；分管应急管理办公室。协调对接市交通运输局、市防汛防旱

防风指挥部办公室、市公路事务中心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道路交

通安全工作联席办公室、市气象局、市消防大队、市安全生产委

员会、市消防安全委员会、市森林防灭火办公室。完成镇党委、

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林 远：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，负责工程项目建设和监管，

负责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的建设和维护等工作；负责辖区内自然

资源及林业保护管理、镇村规划等工作；负责村镇建设和农村住

房建设工作；负责危房改造工作；负责辖区内设施农用地的备案

工作；负责市住建局统筹建设的污水处理、排水有关工作；负责

处理辖区内建筑垃圾、建筑散体物料、工业生产垃圾和村镇生活

垃圾处理工作；负责历史文化名镇（村）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；

负责社区建设、管理和服务等工作；负责宣传、文化、广电、旅

游、体育、创文工作；分管规划建设办公室（城镇管理办公室、

社区建设办公室）、供电所、广播站、电信支局。协调对接市自

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党校、市文

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市广播电视台、市精

神文明办公室。完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陈修选：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，负责退役军人事务、武装部

全面工作；分管退役军人服务站。协调对接市人民武装部、市退

役军人事务管理局。完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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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海民：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负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、加

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依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、法律

法规履行监督、执纪、问责职责；负责对辖区行使公权力的公职

人员开展党风廉政教育；负责村（居）务监督工作；分管纪检监

察办公室。协调对接市纪委监委。完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

事项。

庄德才：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，负责扶贫开发、移民、农业、

林业、水利等方面工作；负责推动农业农村发展，实施乡村振兴

战略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、农村公共服务、农村文化、农村基础

设施和乡村治理；负责农、林、水、渔、牧、农村经营管理和海

域管理工作；负责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工作；负责农业农村、

渔业、农经、农村实用人才等统计工作；负责农业保险、耕地地

方补贴工作；负责农民承包地、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；

负责农村土地流转、土地确权等工作；负责镇党委农场管理；负

责畜牧兽医、生猪屠宰和动植物疾病防控等工作；负责农业审计

工作；负责推进美丽乡村、新农村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、农村公

厕建设、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等工作；负责农村水资源管理

工作；负责辖区横水渡口、河流、小型水库、水闸、小型水电站、

山塘管理和治理工作；负责权限范围内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

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；负责组织建设工作；负责组织人事、机构

编制、离退休人员服务、人才等工作；分管组织人事工作、农业

农村办公室（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）、农村农业服务中心、食品

分公司、供销社。协调对接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市人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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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市委组织部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乡村振兴局、市

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、市林长制办公室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慈善会、

市老促会、市检察院。完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谢黄养：副镇长，负责公共服务、党群服务、社会事务、政

务服务等工作。负责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、民政、人口生育管理、

医疗保障等工作；负责殡改工作；分管公共服务办公室。协调对

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社会

保险基金管理局、市残疾人联合会。完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

他事项。

何林英：副镇长，负责管理和监督本镇所属单位的财务活动，

指导村级“三资”管理；负责编制执行辖区经济、社会发展计划，

优化营商环境，推进商业、工业、招商引资等工作，保护各种经

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；负责工贸、统计、人口普查、经济普查、农

业普查等工作；完成年度各项经济指标任务；负责发展改革、经

科工作、政数、审计；负责教育、卫生健康、创卫工作；分管财

政经济发展办公室、中心小学，松竹镇中学、卫生院、物业所、

国药、信用社、邮政支局。协调对接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科工贸

和信息化局、市审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工

业园区管理委员会、市工商业联合会、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、市

教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。完

成镇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谢彩李：副镇长，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保密、档案、接

待、信息、调研、印鉴管理、督查考核、综合协调、党务政务公




